
澄江市学生资助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2026年生源地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经费。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云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暂行办法》。
三、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教贷〔2009〕9号文件风险补偿金管理规定，考入地方高校在本省就读的学生，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由中央与地方各负担50%。地方负担部分，由省财政、州（市）财政、县（市、区）财政、高校按4：2：2：2比例分担。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范围：当年在我县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包括本县户籍到外地读书及转入大学户口所在地学校的学生。共计600人左右，由省财政、市财政、县财政、高校按4：2：2：2比例分担测算上缴。项目资金安排：根据玉财教〔2018〕271号州（市）级财政承担20%的风险补偿金，由省财政、市财政、县财政、高校按4：2：2：2比例分担测算上缴。
六、资金安排情况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市级补助资金，根据玉财教〔2018〕271号州（市）级财政承担20%的风险补偿金，由省财政、市财政、县财政、高校按4：2：2：2比例分担测算上缴。共需资金32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实施内容；一、确保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各地教育部门、开发银行各分行要按照“应贷尽贷，精准资助”的原则，重点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特殊群体的支持力度，坚持落实政策不打折扣，坚持不设贷款总人数和总规模上限和下限，保障学生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二、推进受理场所标准化建设。三、切实提高贷款各项工作办理效率及时完成预申请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确保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各地教育部门、开发银行各分行要按照“应贷尽贷，精准资助”的原则，重点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特殊群体的支持力度，坚持落实政策不打折扣，坚持不设贷款总人数和总规模上限和下限，保障学生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方案实施范围：确保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各地教育部门、开发银行各分行要按照“应贷尽贷，精准资助”的原则，重点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特殊群体的支持力度，坚持落实政策不打折扣，坚持不设贷款总人数和总规模上限和下限，保障学生的贷款需求得到满足。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学校食堂大宗物资、原辅食材招标采购自有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南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在澄江市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澄江市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及《澄江市加快教育改革发展提高教育质量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坚持“提振澄江教育质量”目标不动摇，担当进取，奋发作为，聚焦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教育突出问题，明确新目标、新使命，谋划新思路、新举措，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吹响重塑澄江教育新辉煌的奋进号角。

三、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1.预算数量以2024年8月-2025年7月学校实际使用数为基础，按照超出10%计算；

2.以中学、中心小学为单位汇总上报数据；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范围：我市各中小学、高中。包括本市户籍到外地读书及转入大学户口所在地学校的学生。
六、资金安排情况

共需资金30,200,000.00元，包括采购：大米1,700,000.00元；干菜调料（含鸡蛋、海带、花生等）1,700,000.00元；蔬菜3,770,000.00元；其他（调料）440,000.00元；肉类(含猪、牛、鱼等）9,001,000.00元；米线（含卷粉、饵丝等）950,000.00元；“牛奶+X”套餐10,800,000.00元；面（含面粉、面条）39,000.00元；食用油1,600,000.00元；办公设备采购20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实施内容：1、统筹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省级、市级应分担资金，完善支付等制度，确保膳食补助资金落实到位。2、及时拨付资金，确保每生每天5元膳食补助落实到位，具备食堂供餐条件的全部提供食堂供餐或"3+2"模式。3、健全营养改善计划预决算制度，加强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和有效。4、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学生及时足额享受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营养改善计划食堂供餐，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该项目实施有利于推进九村中心小学办学条件的提升，促进九村中心小学办学水平的提高，建设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步伐，学校办学能力和保障能力明显增强，供需矛盾进一步缓解，地区差异进一步缩小，社会化程度明显提升，公益性得到充分体现，全面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大幅提升，为办人民放心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保障。
